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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公众的监督

作用，有效遏制企业、单位等的环境污染问题，对于提高环

境污染治理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公众环保意

识的增强，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不断扩大，带动了

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环境保护当中，同时也暴露出了其中

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积极对其解决，以发挥出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的法律实效性。

一、目前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主要问题

（一）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缺乏一定的积极性

现阶段，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积极性不高，一方

面是因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参与公众的要求较高，另

一方面是公众对环境影响评价的认知较差。再加上公众在参

与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并没有建立起相互间的联系，分散性

较大，不同个体间所提出的建议也各不相同，使得决策部门

在信息收集方面必须付出很大的精力来完成，工作量大，但

是结果往往差强人意，发挥不出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应有的效

用。

（二）对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公开缺乏主动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相关规定，我国公众参与环境

影响评价首先需要建设单位或受建设单位委托的环评机构以

法律的形式来收集公众的意见，环境行政部门则承担着相关

信息公开和监督的义务。然而，实际过程中，在信息公开方

面，环境行政部门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并没有真正将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落实到位，一些部门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将环境影

响报告书全文公开，还有一些部门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容

不完整，从而造成环境污染隐患，不利于环境污染治理的进

行。

（三）公众参与反馈机制不健全

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公众反馈结

果，实现公众与建设项目之间的沟通和联系，最终达成决策

的共识。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需要审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

应当附有对公众参与意见采纳情况的说明，必要时还可以进

行回访。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大部分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在

公众参与意见采纳部分存在记录模糊、说明不详细、缺少未

被采纳原因说明等问题，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对此缺乏一定的

重视，没有对此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

二、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法律对策

（一）增强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积极性

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应

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来提高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积

极性。首先，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重视环境知识的普及与

教育，采取多元化方式，向公众宣传环保相关知识，并增强

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性。其次，创新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的形式，改变其单一性，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优势，为不同

年龄阶段的公众提供参与途径，并从法律层面赋予公众一定

的权利，来提高公众的参与度。最后，针对公众参与分散性

大和个体差异问题，可以考虑采用利益代表人制度，将公众

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结果进行整合，通过公众选举出的利益

代表人，将公众的诉求进行传递，避免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的形式化，发挥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最大价

值。

（二）完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制度

为了有效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行政部门必须

承担起其应尽的义务，主动公开相关信息。首先，明确公众

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权利。在《公众参与办法》中，明

确了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各项权利。环境行政部门必须

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全面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信息，保障公

众的知情权，让公众真正参与到环境影响评价过程当中，针

对各项相关决策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其作为最终决

策进行的参考，来有效保障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权

益。其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行政部门应不断

拓宽信息公开渠道，除了可以从行政机关部门获得相关信息

之外，还可以通过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来获得与环境相关信

息。同时，还可以通过网络和新媒体平台，对环境影响报告

书进行公示。

（三）明确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的法律责任

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在对环境影响报告审批过程中，应针

对公众参与意见采纳部分，对其内容的完整性进行严格的审

查，看其反馈是否及时，说明理由是否充分，并通过相关平

台，及时将结果进行公布。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可以通

过法律的形式，针对公众参与的建设项目对公众意见处理结

果的反馈情况，明确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所应该承担的法律责

任，以强化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的监督力度。除此之外，还需

要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行完善，当建设单位、环境保护行

政部门等机构没有依法组织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侵害公

众知情权、没有对公众意见处理结果进行反馈时，公众可以

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来提出诉讼，以法律的形式维护自身

权益，提高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法律实效。

三、结束语

总之，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

问题，需要公众共同参与到环境影响评价当中，才能够有效

提高环境治理效果。因此，需要针对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的实际情况，对其中所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积极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中

的积极作用，实现环境保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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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们对生态环保关注度的提高，在环境治理方面，制定完善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让公众参与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当中，不

仅能够从源头上治理环境污染因素，还能够有效保障建设项目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近年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应用效果显著，但是在公

众参与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本文将对目前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

法律对策进行了浅显的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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